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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兼职

只需提供银行卡

2020 年 3 月底 ， 一直想要挣

些外快的宋某在手机 QQ 中看到

一个兼职群， 上面写的挣钱方法是

“手机刷单”。

对于刷单的手段， 宋某早有耳

闻， 心想自己正好有闲功夫， 如果

能通过参与刷单赚钱倒也不错。

于是 ， 他加了一个愿意提供

“兼职” 的人的微信， 当然， 他并

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情

况。

听说宋某有意 “兼职”， 对方

让他提供两张银行卡， 并绑定支付

宝， 声称是用于网上刷单和结算，

此人还表示， 提供一张卡就可以给

150 元的酬劳。

宋某不明就里， 觉得自己的卡

里反正没钱， 提供给对方不会有什

么损失， 于是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提

供了银行卡和相应的信息， 并等待

着后续刷单的业务。

提供银行卡后， 就完全由对方

在进行操作， 宋某并没有实际参与

所谓的刷单。 至于对方拿到银行卡

后具体做了什么 ， 宋某也毫不知

情。

其实， “兼职刷单” 只是一个

幌子， 为宋某提供所谓 “兼职” 的

是一个诈骗团伙。

想找关系

反而耽误时间

2020 年 4 月 1 日 ， 该诈骗团

伙人员电话联系被害人张某某， 冒

充警察， 诈骗了张某某 37 万余元，

而宋某提供的银行卡就在这次诈骗

中被用于资金转移。

该案张某某被骗的资金中， 有

41000 元是通过宋某的银行账号和

支付宝进行资金转移的。

被害人报案后， 公安机关顺藤

摸瓜， 很快锁定了宋某作为涉案人

员。

2020 年 5 月 22 日， 宋某因涉

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抓

捕。

儿子被抓后， 宋某的父母首先

想到的不是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

助 ， 而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找关系

“捞人”， 结果足足浪费了 1 个多月

的时间， 错失了律师在批捕环节介

入的时机。

2020 年 7 月 6 日 ， 宋某家人

经人介绍找到我时， 宋某已经被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了。

尚未开庭

被告人认罪认罚

我接受委托之后， 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会见了宋某。

会见后的第二天， 我又和公安

机关办案人员和承办检察官都进行

了沟通。

2020 年 8 月 24 日， 本案被移

交到检察院审查起诉 ， 我于 8 月

27 日进行了阅卷。

2020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3 日

期间， 我在详细研究了案卷之后，

多次与承办检察官进行沟通， 提出

宋某仅仅是受到 “兼职刷单” 的诱

惑而提供了银行卡， 对于诈骗团队

涉嫌犯罪的行为既不知晓， 也未参

与， 应当认定无罪。

但遗憾的是， 这期间承办检察

官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 直接让

看守所值班的律师游说宋某签署了

认罪认罚具结书。

至此， 本案宋某无罪的希望愈

加渺茫。

据理力争

力求扭转乾坤

在此情形下， 我与所在的 “刑

动派” 团队成员和相关专家进行了

详细的研讨和论证， 并向承办检察

官明确表达了如下观点：

第一， 在有辩护人的情况下，

承办检察官让值班律师游说宋某签

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明显违反 “两

高三部”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指导意见》 中有关犯罪嫌疑

人 “获得法律帮助权” 的规定。

第二， 在有辩护人的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

前， 承办检察官没有听取辩护人的

任何意见 ， 这明显违反 “两高三

部”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指导意见》 中 “听取意见” 的有

关规定。

第三， 在有辩护人的情况下，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前， 没有听

取辩护人的任何意见， 更谈不上协

商一致， 这明显违反 “两高三部”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

导意见》 对于 “量刑建议的提出”

的有关规定。

第四， 本案中承办检察官绕过

辩护人， 由看守所的值班律师让宋

某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没有秉持

客观公正的立场， 违反 《刑事诉讼

法 》 和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 有关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

追究” “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等

规定的基本要求。

这次沟通中， 我们坚持认为本

案应当不起诉。

经过与承办检察官的沟通， 承

办检察官表示， 如果本案能够获得

被害人的谅解 ， 可以争取不予起

诉。

得到谅解

最终获不予起诉

本案不起诉机会出现后， 我们

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 火速与宋

某家属和被害人张某某进行了沟

通。 宋某家属通过赔偿被害人部分

损失的方式 ，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

解。

同时， 我们在获得被害人谅解

的当天就马上给承办检察官送去了

已经事先拟就的 《关于宋某涉嫌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案不起诉的法律

意见书》， 为争取不起诉提供了有

力助攻。 法律意见书详细阐明：

第一， 宋某在本案中属于遭受

欺骗而被动涉案， 犯罪情节轻微；

第二 ， 宋某主观上不是 “明

知”， 主观恶性小， 到案后积极配

合调查， 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 获

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第三， 对宋某不予起诉， 体现

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最终， 检察院采纳了我们的意

见 ， 决定对宋某酌定不起诉 。 2020

年 9 月 24 日， 宋某获得释放， 重获

自由。

通过该案的办理， 我们得到如下

经验：

首先是充分运用律所刑事部专业

团队的力量， 协力合作， 集思广益，

为辩护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其次是充分运用认罪认罚相关程

序性规定， 据理力争， 对案件的整体

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是始终保持与侦查机关、 检

察机关持续有效的沟通， 在有被害人

的案件中， 为争取好的结果， 获得被

害人谅解也是一个重要途径。

俗话说 “天上不可能掉馅饼”， 如果有人宣称有轻轻松松就

能挣到钱的门道， 那你可得千万当心， 别误入了歪门邪道， 偷鸡

不成反蚀把米。

我的当事人宋某就是听信了轻松 “兼职” 的谎言， 提供了自

己的银行卡给对方， 没想到对方拿去用于诈骗犯罪， 导致他也差

点身陷囹圄。

好在经过我们的全力辩护， 宋某终于获得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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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犯罪 力辩终获不起诉

《刑法》 第六十二条 【从

重处罚与从轻处罚】 犯罪分子具

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 从轻处

罚情节的， 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

以内判处刑罚。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

罪 】 诈骗公私财物 ， 数额较大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 ， 依照规

定。

第三百一十二条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 犯罪所得收益

罪】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

益而予以窝藏、 转移、 收购、 代为

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 、 隐瞒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

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并处罚金。

《刑事诉讼法》 第二条 【刑

事诉讼法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是保证准确、

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 正确应用法

律， 惩罚犯罪分子， 保障无罪的人

不受刑事追究， 教育公民自觉遵守

法律， 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维

护社会主义法制 ， 尊重和保障人

权，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

利、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保障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十五条 【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自愿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承认指控的犯罪

事实， 愿意接受处罚的， 可以依法

从宽处理。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指导意见》 33.量刑建议的提出。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 人民检察

院应当就主刑、 附加刑、 是否适用

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 人民检察院

提出量刑建议前， 应当充分听取犯

罪嫌疑人、 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

意见， 尽量协商一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

件， 应当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 以及其他法律的有

关规定， 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尊

重和保障人权， 既要追诉犯罪， 也

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本案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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